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陳可彤
電話：02-77367789
電子信箱：e-j644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幼字第1145600029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所詢公立幼兒園延長照顧服務加置照顧服務人力年終

工作獎金發放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3年11月29日中市教幼字第

1130106245號函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12月3日南市教

特（一）字第1132444429號函及苗栗縣政府113年12月5日

府教學前字第11302651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

照顧服務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第3點、第7點及附

表規定，公立幼兒園得申請加置專任照顧服務人力1人，自

113年7月起核給；其考核及晉薪準用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

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(以下簡稱契進辦法)相關規定

辦理，其餘勞動權益依勞動基準法、契進辦法及相關規定

辦理。

三、復依契進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，契約進用人員年終工作獎

金，比照當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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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簡稱注意事項）規定辦理；其於年度中轉任為注意

事項所定適用或比照適用之對象，且於12月1日仍在職者，

由原幼兒園或學校按其以契約進用身分實際任職月數占全

年度月數之比率，以契約進用人員身分在職最後一個月所

支待遇為計算基準，於不重領、不兼領原則下，發給年終

工作獎金。

四、查教育部104年1月16日臺教授國字第1030152172號函釋略

以「...有關代理教師聘約期滿後依本辦法相關規定任教保

員，倘若同年12月份仍在職者，代理教師任職期間得合併

計算年終獎金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，並均以12月份

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。」

五、援上，所詢各類人員於年度中轉任加置照顧服務人力，其

當年度前任工作在職年資得否併計及年終工作獎金發給單

位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非營利幼兒園、政府機關（構）及公營公司所設職場互

助教保服務中心之教保服務人員、學前特殊教育教師及

職員:非屬契進辦法規定適用對象，爰其前任職於非營利

幼兒園年資尚難併計核算年終工作獎金。

(二)公立幼兒園適用契進辦法進用之人員（包括代理教保

員）:12月仍在職者，不論其當年在職年資是否銜接，由

12月31日所在服務機關學校依其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

後，按比例在不重領、不兼領原則下發給年終工作獎

金。

(三)公立幼兒園代理教師:本為注意事項第12點規定比照核發

年終工作獎金之人員，惟參照教育部104年1月16日函釋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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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旨，其12月仍在職者，代理教師任職期間得合併計算

年終獎金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，並均以12月份所

支待遇為基準計算基準，由12月31日所在服務機關學校

發給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苗栗縣政府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

府教育局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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